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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二届会议.

议程项目 88

新闻自由

秘书长的说明

1 .题为"新闻自由"的项目涉及大会第十四届会议起即已列入议程的新闻自

由公约草案和第十五届会议起即已列入议程的新闻自由宣言草案。

2. 由于大会缺乏时间，不能审议这个项目，所以在一九七六年十二月十六日

第三十一届会议第一O二次全体会议上根据第三委员会的建议，决定将题为"新闻

自由"的项目列于第三十二届会议临时议程，并以适当的优先予以审议(第 31/

415 号决定)。

3. 秘书长在他向大会第二十六届会议提出的说明( A/8340) 中报导了联合

国各机关以往对本项目的审议情况。 该说明附有下列各案文:

(a) 第三委员会通过的新闻自由公约草案的序言和第一至四条;

第三委员会尚未审议的新闻自由公约草案第五至十九条;

关于新闻自由公约草案第五至十九条的评论和建议( A/3 868及 Ad<\ 1, 

2 和 8 ， A/4173及 Ad d. '1 和 2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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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伦比亚、厄瓜多尔和委内瑞拉对新闻自由公约草案提出的修正案 (A/

C. 3/~ 843) ; 

(d) 

一九六0年四月二十一日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第一一一一次全体会议所通过

的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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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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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新闻自由宣言草案。

4. 经济及社会委员会一九六五年七月二十八日第 1074 C (XXXIX)号决议，

随经理事会一九七一年五月二十一日;第 1596(L) 号决议订正后，请联合国会员国

或各专门机构的成员，按持续的周期，分别就公民和政治权利、经济、社会和文化

权利、新闻自由，两年一次轮流提出定期报告。 人权委员会一九七七年第三十三

届会议收到了四十六个会员国的一九七0年七月一日至一九七五年六月三十日这段

期间关于新闻自由的报告( F;/c 巧 4/1 214 和 A叫 1-20 及 Adq I/Corζ1 ) 

和五个专门机构的同样报告( E/C轧机215 和 Add. 1-3 及 Ad气2/Corζ1 ), 

以及有咨商地位的非政府组织关于这个问题所提供的资料。 1 委员会也收到了秘

书长就所收到的报告和其他资料拟订的一项分析性的简要报告( E/C 巧 4/1 224 )。

5. 根据理事会第 1074C(XX工 X) 号决议和第 1596(L) 号决议，委托定期

报告特设委员会承担研究和评价所收到的报告和其他资料，并将其意见、结论和建

议提交人权委员会。 在其一九七七年的会议(一九七七年一月三十一日至二月四

日)上，特设委员会审查了上述有关新闻自由的报告和资料。 在提交人权委员会

的报告( E/C 马 4/1226 )中，特设委员会注意到，除了别的以外，某些代表团

强调关于新闻自由的区域协定的重要性，特别是一九七五年八月一日在赫尔辛基签

订的欧洲安全和合作会议的重要性。 特设委员会的某些成员强调了一种看法，即

特别在发展中国家，通过新闻机构传播新闻，在促进经济和社会发展方面，能够发

挥有意义的作用。

6. 人权委员会第三十三届会议，由于缺乏时间，将特设委员会的报告推迟到

一九七八年第三十四届会议再审议。

1 按照一九七一年十二月十七日大会第 2836(XXVI) 号决议关于出版和文件的

规定， A/8340号文件所附的资料不再载于本说明内。 该文件的复制本可供

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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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最近几年来已经发生某些发展，可能与大会审议本项目有关. 例如已经

有人努力将新闻自由的问题，联系到今日的情况和需要，并且已经提出了一种构想，

即国际社会应该设法在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时，同时建立"新的国际新闻秩序"。

8. 应注意到一九七六年十二月十六日犬会关于为促进社会的进步和发展就应

用和改善国家新闻系统和大众传播系统提供合作及援助的第 31/139号决议。 大

会深信设立和(或)发展国家新闻系统和大众传播系统将对发展中国家促进人民充

分参与国家发展的机会以及对促进国际合作，包括为了达成《联合国第二个发展十

年国际发展战略》的目标和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所采取的各种努力，发挥重要作

用。 大会也深信设立和(或)改善国家新闻系统和大众传播系统将大有助于维护

和发扬一个国家的文化价值。 并且将是传播一个国家的科学和技术知识及文化价

值的最有效的方法之一。

9. 尚可提及的是，不结盟国家间在新闻和大众传播方面的合作，特别是一九

七七年一月十日至十二日在开罗举行的不结盟国家通讯社联盟协调委员会第一次会

议和一九七七年二月二十八日至三月一日在突尼斯举行的政府间新闻协调理事会和

不结盟国家新闻机构第一次会议所采取的决定。

10. 最近几年，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曾经根据它的任务举办了一些国

际和区域性会议，以便进一步强调在该组织的组织法范围内，更广泛的新闻自由.

其中最重要的是一九七六年十月二十五日至十一月三十日在内罗毕举行的教科文组

织大会第十九届会议对于这个问题的重视。 该大会审议并通过了一项关于使人能

够积极参加通信程序的方法和分析通信权利的报告。 z 该报告分析了通信权利的

观念，及其与其他人权的关系。 它提出进一步研究的领域和教科文组织的行动方

案，来鼓励对该观念的多文化研究、协调和交换资料，并且建议在一九七八年召开

一个专家会议，讨论该报告所提出的各种问题。 会议在批准该行动方案时，进一

步注意到，由于新技术出现，证明了研究新的通信权利是适当的;又注意到这并不

是取代已经得到承认的新闻自由的权利，而是扩大并加强行使现有的权利。

一九七六年八月十六日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第 19. c/93 号文件。


